
公共工程爆炸物安全管理查驗紀錄表
工程名稱： 

工程承攬商： 

查驗單位： 查驗日期：   年  月  日 

查驗工區（工作面）： 查驗人員： （簽名） 

查驗結果說明：「」為查驗合格，「」為查驗未合格，「/」為無需查驗 

查驗

地點 
查驗項目 查驗標準 

查驗

結果 
查驗缺失內容 

查驗 

時間點 

火藥

庫 

（一）看

守情形 

1.有派駐專人或輪值人員看守，爆炸物管理
員不得兼任為之。（a）

2.看守房之監視器運作正常（保存三十日以
上）、影像清晰。

3.看守人員主動出示「火藥庫人員車輛進出
管制登記簿」要求填寫。







（二）周

圍環境 

1.庫房八公尺內無可（易）燃性物品。 

2.排水設施良好、無地質崩塌之跡象。 




（三）儲

存情形 

檢查時應通知爆炸物管理員到場： 
1.庫內無爆炸物變質情形。 
2.爆炸物數量與爆炸物登記卡相符。 
3.庫內天花板、地板、壁板無漏水情形。 







（四）管

理情形 

檢查時應通知爆炸物管理員到場： 
1.看守房內張貼最新之緊急事故通報系統
圖、運送危險物品之駕駛人及隨車護送人
員名冊、看守人員名冊、爆破專業人員名
冊。

2.爆炸物管理員自主檢查表及領、退料單記
載情形屬實，無漏簽名情形。（b）





（五）

領、退料 

檢查時應通知爆炸物管理員到場： 
1.爆炸物管理員與領、退料人員應於庫房外
進行點交、收，其清點數量及規格應與
領、退料單記載一致。（a、b）

2.應分車裝載炸藥、雷管，散支爆炸物應裝
入不導電材質之專用箱，車輛上不得同時
裝有其他雜物（如鋼瓶、其他工程材料
等）。（a、b）

3.搬運時應小心輕放，嚴禁以摔、丟、拋方
式為之。（a、b）

4.隨車應攜帶運輸證、危險物品臨時通行
證。









工區 （一）爆

炸物運抵

工區之作

業 

1.立即將爆炸物搬至暫存處，不得放置於車
輛上。（a、b）

2.爆破監督人員與領料人員依照領料單及運
輸證，清點當日所領爆炸物之規格、數
量，並即於退料單之對應工作項目欄位簽
名及記載。（a、b）

3.爆破監督人員應即指派暫存看管專人負責
看管。（a、b）







工區

爆炸

物暫

存處 

（一）放

置地點安

全性 

1.暫存處形式（上鎖改裝貨櫃或上鎖木
箱），應無破損、受潮、髒亂情形。

2.暫存地點（坑外或坑內） 
3.不得接近火源、高熱體、鋼軌、高壓電
線、電池或其他易燃物（如鋼瓶、其他施
工材料、菸蒂等）。（a、b）







（二）暫

存爆炸物

情形 

1.現場核對暫存看管專人之爆破證（應為爆
破專業人員名冊之人員）。（a、b）

2.暫存處應備置當日所用之退料單，並清點
暫存之爆炸物數量是否與退料單之填寫內
容相符。





工程主辦機關適用 附件二 



查驗

地點 
查驗項目 查驗標準 

查驗

結果 
查驗缺失內容 

查驗 

時間點 

工作

面 

（一）裝

藥作業 

1.鑽孔前或鑽孔時嚴禁將領出之爆炸物置於
作業現場附近。（b）

2.鑽孔完後不可立即裝藥，應待孔內溫度冷
卻後再行裝藥。（b）

3.應遠離火源、高熱體、電線、電機設備、
鋼軌及運轉中機器等，並且嚴禁吸菸。
（b）

4.有閃電雷擊之虞時，嚴禁使用及處理爆炸
物。（b）

5.砲孔周邊一百公尺內，禁止使用無線電通
訊設備。（b）

6.裝藥作業期間，砲孔周邊二十公尺範圍
內，禁止實施鑽孔作業。（b）

7.未取得爆破專業人員證且未申報於爆破專
業人員名冊之人員，不得使用爆炸物。
（a、b）

8.雷管裝入炸藥方式：需於工作面前進行，
先以竹筷（一端尖銳）於炸藥一端戳洞，
再裝入雷管（電雷管腳線之兩端不得打
開）。（a、b）

9.填裝炸藥於砲孔時，應使用木棒或竹桿，
不得使用金屬棒或塑膠棒，且以緩慢輕推
至孔底，避免損及雷管腳線。（a、b）

10.炸藥裝入砲孔後，應以黏土、砂袋、水袋
或其他不燃性物質充分填塞，不得使用可
燃性物質。（a、b）

11.裝藥後爆破監督人員切實清點剩餘爆炸物
數量，紀錄後並交由其他爆破專業人員移
至暫存區，不得暫存於其他地方。（b）























（二）結

線、導通

試驗作業 

1.由發爆兼裝藥人員執行，並隨身攜帶發爆
器開關器，不得懸掛於發爆器上。（a、b）

2.裝入砲孔之電雷管，在未經與發爆母線連
結前，應將其腳線之兩端結合。

3.以串聯方式結線，引爆前應以安全導通試
驗器檢查結線之電器迴路及電阻值（嚴禁
三用電錶代替）。（b）







（三）引

炸前檢查

作業 

1.引爆母線在未經通電引爆前，連接發爆器
兩端應予結合，其連接雷管腳線之兩端應
錯開，且使其長短不一，防止發生短路。
（b）

2.引爆母線需為完全絕緣之被覆電線，不得
有破損或接合，並應架設在不帶電之安全
地帶。（b）

3.引爆作業所使用之引爆母線、導爆索長
度，應足夠使爆破人員避至安全處所。
（b）

4.應將空紙箱、木箱、內襯紙、塑膠袋、藥
支包裝紙等用於材料收集，爆破監督人員
檢查確無殘留爆炸物後，即予移至安全處
所全程監視焚毀，不得移作他用。（b）

5.爆破監督人員紀錄裝藥數量、佈孔位置，
並拍照記錄。（b）











（四）爆

破警戒作

業 

1.爆破警戒人員應於引炸前負責採取廣泛警
告措施，配置於各通路口監視，並應於引
炸後十五分鐘始得撤離。（a、b）

2.視通路口警戒範圍，各通路口至少配置一
名警戒人員。





（五）引

炸作業 

1.引炸作業應由發爆人員執行，並使用檢驗
合格及電壓、電流充足之發爆器（嚴禁自
製器材或蓄電池代替）。（a、b）

2.使用電雷管爆破時，經通電後不論引爆與
否，應先啟斷發爆器之電源，並將引爆母







查驗

地點 
查驗項目 查驗標準 

查驗

結果 
查驗缺失內容 

查驗 

時間點 
線端解離發爆器，予以結合後，應俟十五
分鐘以上再進入檢查爆破作業現場。 

3.引爆後監督人員應於適當地點記載退料單
之使用情形，包含使用數量、繪製佈孔圖
及督導裝藥、發爆、警戒人員於退料單簽
名（嚴禁代簽或簽名不實）。（b）



（六）開

炸後檢查 

1.開炸通風後，監督人員應進入檢查，懷疑
雷管或炸藥有未爆及殘留時，應在現場督
導裝藥人員處理完畢，並記錄於退料單
中。（a、b）

2.出碴時，發現疑似有殘留未爆之爆炸物，
應停止作業並設立警戒線，由該班之爆破
專業人員依正確作業流程處理殘留爆炸
物，同時通報作業主管及機關。（a、b）





工務

所 

廠商自主

檢查 

1.確實辦理預防爆炸物災害及自主管理計畫
書七、內部橫向聯繫機制（二）每週自主
檢查。

2.確實辦理預防爆炸物災害及自主管理計畫
書七、內部橫向聯繫機制（三）每月爆炸
物安全管理工作會議。





經查驗結果有不符合查驗標準（a、b）時，查驗人員應即拍照紀錄，並於查驗三日內檢送本表函報

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 

a. 已構成違反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第三十七條各款規定之情事。

b. 已構成違反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十條各款或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

辦法第九條各款規定之情事。

後續追蹤改善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人員簽名： 

缺失複查結果： 

已完成改善（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及說明） 

尚未完成改善（廠商應於複查日起二日內提出改善措施） 


